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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““““未来教育家未来教育家未来教育家未来教育家””””奖条例奖条例奖条例奖条例    

    

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师范院校是人民教师的摇篮。培养有志于献身教育事业、具有高尚

道德情操、坚实业务基础和专业知识能力、懂得教育规律及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

术的教育工作者和未来教育家，是我们的光荣任务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使我校

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，特设立“未来教育家”奖。 

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   “未来教育家”奖每年面向全校在籍本科生颁发。 

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“未来教育家”奖通过“教育学科知识测验”、“教育专业实践能

力测验”和对专业思想以及德智体等方面情况的综合考察评定。 

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学生，经院同意即可报名参加竞赛： 

1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政治思想表现好，操行测评成绩在八十分以上； 

2、热爱教育事业，必修课程无不及格、重修现象，专业成绩在七十五分以

上，体育达标； 

3、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为人师表，在校期间没有受过记过及其以上纪律

处分。 

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 竞赛分初赛和决赛。初赛由各学院自行组织，根据初赛成绩确定

决赛人选。决赛由学校统一组织，总分为100 分，共分三轮：第一轮为教育学、

心理学及相关基础知识测验，占30％；第二轮为教学比武占40%；第三轮公开答

辩(含英语即兴问答)，占30％。 

第六条 第一轮入选名额原则上按各学院学生人数的l／100 由学院根据选

手第一轮成绩和相关综合能力自行确定，第一轮成绩带入以后比赛，然后依据前

两轮成绩确定前40 名进入第三轮比赛。 

第七条 “未来教育家”奖共设一等奖4 名，二等奖6 名，三等奖16 名，纪

念奖14 名。一等奖奖金1000 元，二等奖奖金600 元，三等奖奖金400 元，纪念

奖奖金100 元。 

第八条 “未来教育家”奖获得者，由学校颁发“未来教育家”奖证书和奖

金，同时填表存入学生档案。凡进入第三轮比赛获纪念奖者，由学校颁发参赛纪

念奖。 

第九条 凡已获得过一次“未来教育家”奖者，可再次参赛，其名次若高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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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次获奖名次，可再次获奖；若相同或低于前次获奖名次，则只记载而不授奖，

正式授奖者仍为二十六名。 

第十条 “未来教育家”奖竞赛评选具体工作由学生工作处组织实施。 

第十一条 本条例由学生工作部(处)负责解释，本条例自二〇〇二年起执行。 

 

 

湖南师范大学 

   二〇〇二年二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